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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政府 函
地址：900屏東市勝利路9號
聯絡人：周彥君
聯絡電話：7362589#211
傳真：08-7364380

受文者：屏東縣屏東市忠孝國民小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5月5日
發文字號：屏府教體字第114800197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376532900E114800197300-1.pdf、376532900E114800197300-2.pdf)

主旨：有關本府辦理「114年屏東縣國民體育日表揚體育有功人

員及團體」一案，請協助轉知所屬並踴躍推薦，相關訊息

將公告於本府教育處全球資訊網站，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屏東縣政府國民體育日表揚體育有功人員及團體要

點」辦理。

二、請有意推薦之單位於114年7月31日前，將紙本資料寄至本

縣體育發展中心(屏東市勝利路9號)承辦人周彥君，俾利彙

整。

三、相關資料請以A4紙張繕打，並裝訂成冊。

四、請由以下單位推薦並彙整送府辦理：

(一)本府教育處。

(二)本縣體育發展中心。

(三)本縣各鄉（鎮、市）公所。

(四)本縣公私立各級學校。

(五)本縣體育會（各單項委員會）。

(六)本縣各鄉（鎮、市）體育會。

檔　　號:
保存年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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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檢附「屏東縣政府國民體育日表揚體育有功人員及團體要

點」及推薦表各1份。

正本：本縣各鄉鎮市公所、各高國中含特殊學校、各國小、國立屏東大學、國立屏東科
技大學、大仁科技大學、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美和科技大學、屏東縣體育會、屏東
縣屏東市體育會、屏東縣內埔鄉體育會、屏東縣林邊鄉體育會、屏東縣南州鄉體
育會、屏東縣東港鎮體育會、屏東縣高樹鄉體育會、屏東縣獅子鄉體育會、屏東
縣鹽埔鄉體育會、屏東縣九如鄉體育會、屏東縣恆春鎮體育會、屏東縣竹田鄉體
育會、屏東縣滿州鄉體育會、屏東縣瑪家鄉體育會、屏東縣潮州鎮體育會、屏東
縣佳冬鄉體育會、屏東縣來義鄉體育會、屏東縣枋寮鄉體育會、屏東縣車城鄉體
育會、屏東縣新埤鄉體育會、屏東縣麟洛鄉體育會、屏東縣春日鄉體育會、屏東
縣萬巒鄉體育會、屏東縣牡丹鄉體育會、屏東縣萬丹鄉體育會、屏東縣里港鄉體
育會、屏東縣長治鄉體育會

副本：屏東縣體育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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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東縣政府國民體育日表揚體育有功人員及團體要點  
103 年 8月 28 日屏府教體字第 10323814300 號函訂定 

108 年 7月 17 日屏府教體字第 10830358900 號函修正 

112 年 5月 23 日屏府教體字第 11230238000 號函修正第 4點 

113 年 7月 4日屏府教體字第 1138000557 號函修正第 2點、第  

                                                       4 點 

一、屏東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慶祝國民體育日，藉表揚本縣傑出選手、優秀

教練、績優體育團體、人員、體育行政人員及推廣本縣體育活動有卓越貢者，

以提升運動水準，增進體育界之榮耀，彰顯體育人之尊榮，特訂定本要點。 

二、推薦單位如下： 

(一)本府教育處。 

(二)本縣體育發展中心。 

(三)本縣各鄉（鎮、市）公所。 

(四)本縣公私立各級學校。 

(五)本縣體育會（各單項委員會）。 

(六)本縣各鄉（鎮、市）體育會。 

三、推薦期間、名額及方式： 

(一)自本府公告日起至每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受理報名，且每獎項至多推薦一名

為原則。 

(二)各單位列舉事實填具推薦表（如附件），連同相關證明文件影本送本府彙

辦。但本縣體育會所屬各單項運動委員會及本縣各鄉（鎮、市）體育會須

經本縣體育會薦送。 

四、表揚獎項及參選條件如下： 

（一） 傑出選手奬（共十名）：至推薦受理日為止，設籍於本縣一年以上，且符

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推薦之： 

1.代表國家參加亞奧運獲得佳績。 

2.代表國家參加國際各單項運動總會、亞洲各單項運動總會辦理之正式競賽，

獲得佳績。 

3.代表本縣參加全國運動會、全民運動會、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及中華

民國各單項協會辦理國小最高等級之賽事，獲得前三名或破該項比賽紀

錄。 

4.本縣公私立各級學校參加教育部舉辦之甲級聯賽、教育部舉辦之乙級聯

賽獲得個人特殊獎項。 

5.本縣公私立各級學校參加教育部舉辦之甲級聯賽獲前三名、教育部舉辦

之乙級聯賽獲第一名，以團體受獎，不限名額。  

（二） 優秀教練奬（共十名）：須連續指導本縣選手三年以上，且符合下列條件

之一者，得推薦之： 

1.培訓本縣選手參加亞奧運獲得佳績。 



2.培訓本縣選手參加國際各單項運動總會或亞洲各單項運動總會辦理之正

式競賽，獲得佳績。 

3.培訓本縣選手參加全國運動會、全民運動會或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及中華

民國各單項協會辦理國小最高等級之賽事，獲得前三名或破該項比賽紀

錄。 

4.培訓本縣選手參加教育部舉辦之甲級聯賽獲前三名、教育部舉辦之乙級聯

賽獲第一名。 

（三） 績優體育團體或人員奬（共五名）：本縣依法立案之法人、團體或社會人

士，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推薦之： 

1.有計畫培訓或贊助本縣選手、辦理體育行政，成效卓著。 

2.辦理本縣社區體育活動，績效卓著。 

3.經營本縣各項體育團體成效良好，頗受各界肯定。 

（四） 體育行政奬（共五名）：於本縣各政府機關、學校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得推薦之： 

1.辦理體育行政成效卓著。 

2.從事體育教學及研發體育教材，或體育學術研究成績卓著。 

（五） 卓越貢獻獎（一名）：推廣本縣體育活動具有卓越事蹟或有特殊貢獻，且

從未獲本款獎項表揚。 

（六） 終身成就獎(一名)：長期推廣本縣體育活動達三十年以上具有成效，且從

未獲本款獎項表揚。 

前項各款獎項除第五款及第六款規定外，評獎事蹟採計日期以報名截止日起往前推

算三年，且三年（含）內未獲該獎項表揚者為限。 

五、評選方式如下： 

（一） 初審：由本府就推薦者所送資料進行初核，選出符合參選條件者。 

（二） 複審：本府邀集專家學者、縣體育會代表及專業人士組成九人評選小組辦

理之，並依評選結果簽核表揚。 

（三） 各表揚項目之數量依當年度報名或推薦數量及內容，由評選小組審核後確

立；如該獎項無符合資格人員，其名額得作為其他獎項增額之遴選。 

六、經評選符合獎項資格者，本府每年於公開場合辦理表揚。 

七、附則： 

（一） 推薦單位送件前應詳細檢核所附資料，資料務必確實，不得偽造，如經檢舉

並經本府查證屬實者，取消資格；已獲頒本獎項者，收回獎項，並註銷得獎

紀錄。 

（二） 各推薦單位所送之被推薦人資料，不論得獎與否，一律不予退還，並由本府

於頒授典禮結束後定期銷毀。 

（三） 評選小組委員與受推薦人間有利害關係，或其他足以影響評審情事者，委員

應主動迴避。 



屏東縣( 114)年表揚體育有功人員及團體推薦表 

推薦分類 

(請勾選) 

□傑出選手獎    □優秀教練獎    □績優體育團體或人員獎 

□體育行政獎    □卓越貢獻獎    □終身成就獎    

照片黏貼處 

（請自行貼正面 

半身二吋照片） 

姓名   生日   年  月  日 

性別   年齡   

住址   

服務單位

(或退休

單位) 

  
電話 

(O) 

(H) 

(M) 
職 稱   

推薦單位 
單位名稱   電話   

負責人 (簽章) 

戶籍地址 

(限傑出選手填寫) 

 屏東縣     鄉鎮市       路(街)      巷     弄       號     樓 

 民國   年   月    日遷入屏東縣迄今 (設籍屏東縣須滿1年) 

連續指導本縣選手 

三年以上資歷 

(限優秀教練填寫) 

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具體事實（含參與活動名稱全銜

等）請以條例式列舉 

證明文件 

（附影印本） 
符合款項 

審查結果 

(屏東縣政府填寫) 

例：1.自95年起服務 xx國小，默默耕

耘基層選手培育。 
 第（ ）項第（ ）款 □符合□不符合 

例：2.99年發表 OOO著作。  第（ ）項第（ ）款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請推薦單位具體說明推薦理由 

(請由推薦單位填寫) 
  

 

以下欄位由屏東縣政府及評選委員填寫，請推薦單位勿填寫。 

初審 □3年內無獲獎紀錄  □符合受獎條件 

初審結果 □符合   □不符合 

複審評審委員 

審查意見 
  

受推薦者(簽名)：          

承辦人：                  單位主管/總幹事：                     機關首長/ 主任委員/理事長： 


